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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40 号 

 

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半年报”）

及你公司于 2022 年 9月 23日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

司关注函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345 号）的回复》（以下简

称《关注函回复》）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 《关注函回复》显示，你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收到

西藏证监局下发的《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

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2〕3 号），西藏证监局要求你公司采取切实

有效举措，积极追偿应收款项，确保资金安全；你公司于 2022

年 6 月 25 日披露了《关于西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

决定的整改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4），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、

2022 年 8月 20日分别披露了《关于西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

整改措施决定事项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87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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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093），你公司针对具体问题逐项确定了整改措施。截至 2022

年 9 月 23 日，由于受疫情影响你公司未按期完成整改，并承诺

将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履行完成涉及整改措施的承诺事项。 

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回函日是否按照于 2022年 6月 25日披露

的《关于西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》

完成整改，如否，请说明未整改完成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责任

人，以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（如有）。 

2.你公司 2021年 8 月 10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暂时放弃商业

机会的公告》显示，公司拟暂时放弃在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

年产 30 万吨啤酒扩产建设项目的商业机会，由你公司控股股东

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盛邦”）设立项目公司

进行投资，上市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和发展需要，结合项目建设

情况，于 2024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对该项目公司 100%股权的收

购；你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上市公司涉诉案件尚未完结，部分银行

账户被冻结，亦未恢复正常投融资能力，目前财务状况不具备行

使上述商业机会的客观条件。而《关注函回复》显示，拉萨啤酒

于 2022年 5月 26日作为拟参与竞拍方向拉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支付 1,225 万元土地保证金，拉萨啤酒未最终参与竞拍取得

相应土地使用权，应由拉萨经开区管委会退回拉萨啤酒，前述

1,225万元不属于拉萨啤酒为西藏盛邦代为缴纳竞拍保证金行为，

不涉及占用，该款项不构成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行为；你公司原预

计近期内将从拉萨经开区管委会收回该笔保证金，但由于疫情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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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导致款项尚未顺利收回，待疫情管控结束后即申请办理退回事

宜。 

你公司年审会计师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在《关注函回复》公告中表示，根据所执行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

证据显示，拉萨啤酒参与拉萨市经开区 JKQ2021-4 号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网上公开挂牌出让是独立参与的商业竞拍活动，拉萨

啤酒没有拍得，相关竞拍保证金需按照相关流程退回，相关保证

金退回手续正在办理中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在前期放弃在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年产 30万

吨啤酒扩产建设项目的商业机会的情况下向拉萨经济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支付 1,225万元土地保证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投资

事项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（如适用）； 

（2）结合上述问题（1）的回复，说明截至回函日 1,225万

元保证金是否收回，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在未收回相关款项的

情况下认定该款项不构成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3. 半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啤酒销售前五大销售客户

中，对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好物”）销售金

额为 16,620.94 万元，销售占比为 90.06%，期末应收款项金额

为 3,359.95 万元，对西藏盛业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

盛业”）销售金额为 1,275.49 万元，销售占比为 6.91%。 

公开信息显示，西藏好物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，注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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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为 2,000万元，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。西藏盛业成立于

2020 年 5月 27日，注册资本 100万元，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自

然人，2022 年 3 月 1 日西藏盛业注销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西藏好物的成立时间、主营业务及其产品销售情

况、你公司产品退货政策及期后退货情况等，说明相关销售是否

具有商业实质、存在应收款项的原因、你公司是否存在压货销售

的情形； 

（2）结合西藏盛业的成立及注销时间、主营业务及其产品

销售情况、你公司产品退货政策及期后退货情况等，说明相关销

售是否具有商业实质、你公司是否存在压货销售的情形；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对个别客户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形，

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披露风险提示； 

（4）说明西藏好物、西藏盛业的股权结构、实际控制人，

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核查说明前述主体与你公司、你公司董事、监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你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，是否

存在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或安排。 

4. 半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8,484.73 万

元，同比下降 2.41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

简称“净利润”） -1,783.37 万元，同比下降 74.95%；实现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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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”）-2,201.13万元，同比下降 142.38%；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为 1,466.14 万元，同比增长 357.02%；此外，你

公司报告期内发生销售费用 538.25万元，同比增长 38.81%，发

生管理费用 1,252.24 万元，同比增长 59.98%。 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利润、扣非净利润下降幅

度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、净利

润、扣非净利润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结合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的具体构成说明在营业收入

下降的情况下，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费用核算是否真实、准确，是否存在

跨期结转费用的情形。 

5. 半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

84,962.57 万元，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161.33 万元，坏账准备余

额 35,675.59 万元。其中,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青稞啤酒”）的应收款项合计 27,334.80 万元，坏账准备期末

余额为 2,182.80 万元;对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地产业”）的应收款项合计 10,413.67万元，

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822.39 万元;对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地包装”）应收款项合计 7,615.39万

元，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601.52万元;对西藏远征包装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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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远征包装”）的应收款项合计 5,219.73万元，坏账

准备期末余额为 2,102.02 万元。《关注函回复》显示，青稞啤酒、

福地产业、福地包装未按你公司于 2022年 6 月 25日披露的《关

于西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》履行相

关承诺。 

请你公司结合青稞啤酒、福地产业、福地包装截至回函日的

财务状况、信用状况、承诺实现状况等因素，详细说明你公司对

相关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，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计提金额是

否充分、合理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。 

6. 你公司 2022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受疫情影响

导致临时停工停产的提示性公告》显示，受疫情影响，拉萨啤酒

已于近日实施临时停工停产，期间产品未出库和销售，若持续停

工停产预计将对第三季度销售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回函日子公司拉萨啤酒的生产经营情况

及停工停产对你公司的具体影响，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触

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规定的股票应实施其他

风险警示的情形，如是，请及时披露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7. 自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，是否存在违规提

供担保及财务资助的情形，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9 月 30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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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9月 23日 


